
科研字【2019】57 号 

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

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开始。根据《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中

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公告》要求，请各单位认真按照《申报公告》要求,

认真做好今年项目申报工作。现将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

译项目申报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与资助额度 

1.学术著作类外译项目从今年起分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重点项目

主要资助国家级优秀出版成果和名家名社名品。申请人根据选题和组织

方案切合实际地提出项目申请类别。申请重点项目未达到立项要求、但

达到一般项目标准的可立为一般项目。 

2.项目资助经费由联合申报主体根据实际需要提出申请，全国社科

工作办将在综合考虑项目组织方案并参考评审专家建议的基础上审核

确定。资助标准为： 

（1）学术著作类项目，一般项目为 1000-1200 元/千字，重点项目

为 1300-1500 元/千字，单项成果资助额度一般不超过 50 万元。资助经

费的具体分配由联合申报双方自行商定，全国社科工作办按一定比例分

别划拨启动经费至双方所在单位。 

（2）外文学术期刊项目，资助额度为每年 40-60 万元，每三年为

一个资助周期。 

二、申请要求 

学术著作外译项目： 



1.具有国际合作出版经验的国内学术出版机构、具备对外学术交流

经验的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均可联合申报。承担英文文版翻译的申

请人，须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承担其他文版翻译

的申请人，须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项目申请人必须

具有在官方语言为外译语种的国家至少1年以上学习、访问或工作经历，

具备较高的所在国母语水平（以提交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材料为准）。 

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

研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请。（结项证书标注日期在 2019 年 10 月 31 日之

前的可以申请）。 

2.学术著作类项目，须与国外权威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并约定

明晰各项事务，包括版税、校对、发行和推广机制等。因国外出版机构

出版流程所限，在申报日期截止前未能提供正式出版合同的项目，必须

至少提交由国外出版机构负责人签字及机构公章的出版意向证明，并注

明正式出版合同的签订安排，待合同签订后补交。 

出版责任单位和申请人须妥善处理好所翻译著作的版权相关事宜，

附在申请材料中。申报成果同一语种的外译版权只能授权一次。 

国外出版机构应来自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附

件 5）。未列入指导目录但确属权威出版机构酌情受理，须由申请人提供

证明其学术出版资质的详细文件材料（含该机构的基本情况、已出版主

要学术著作等）。 

3.学术著作类项目实施中外编、译、学协同合作的团队制，由联合

申报主体共同商议组建课题组。项目申请人应承担主译或次译工作，具

备一定以文版所在语种写作的能力或著作所涉学科的研究能力，具备一

定与外方学界的联络能力。课题组须至少配备一名外方合作译者/审校

人员，一名项目涉及学科的中外专家学者。合作译者/审校人员一般以

文版所在语种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的优秀母语专业人员为主，参与课题组



的人数不限。鼓励海外汉学家、译著所涉领域优秀华人学者和外方其他

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课题组。外方成员须认真负责、对华友好。最终出

版成果须根据实际承担的工作按照国外出版机构要求进行署名。 

期刊类学术外译项目： 

4.申请期刊类项目的，外文学术期刊须有 CN 号、连续出版 3 期以

上，其主办主管单位应为教育部、中国社科院所属单位或全国性专业学

会；期刊应已进入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或在我国重点学科领域具有代表

性，或有发展潜力、具有学科特色。 

三、纸质版申报材料 

1.请各位申请人填写申请书一律用计算机填写、A3 纸双面印制中缝

装订、一式 8 份（1 份原件、7 份复印件）。 

2.学术著作类成果，必须提供所翻译原著、翻译样章各 6 份（样章

须为书目及核心章节且以中文计不少于 1.5 万字），《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分工合同》、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签订的出版合同或出版意向证明、国

外出版机构法律证明文件、原著著作权人对该文版的授权证明以及其他

证明材料复印件各 2 份。也可附上反映原著学术水平及其影响的相关材

料。 

3.期刊类成果，应提供近一年内出版的样刊一式 6 份，期刊出版许

可证副本复印件 2 份；反映本期刊学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的相关材料；

编委会成员名单及工作单位（国际编委含国籍）。其中，证明学术水平

和社会影响的材料，必须含期刊所在学科国家级学会的证明,以及相关

权威学术期刊评价平台纳入证明或影响因子评估证明。 

纸质版申报材料统一由各学院科研秘书报送科研处，不受理个人单

独申报。 

四、电子版申报材料以及申报时间 

各学院（单位）要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切实提高申报质



量，严格审核申报资格、材料和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课题组的研究实力

和必备条件等，在汇总表上签署明确意见后及时报送科研处。 

电子版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请书及翻译样章（以人名为单位建文

件夹）、申报信息汇总表，请各学院科研秘书审核后将电子版材料发送

至科研处李弘网上办公邮箱，并确保电子数据和《申请书》中“数据表”

一致。 

请各学院科研秘书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周三）前将项目申请书及

翻译样章（以人名为单位建文件夹）、申报信息汇总表的纸质版以及电

子版材料报送科研处 213 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如有疑问，请咨询科研处。 

科研处联系人：李弘  彭鑫源 

联系电话：0797-8393630 

 

                                      科研处 

2019 年 9 月 22 日 

附件: 

1.全国社科工作办《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公

告》 

2．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请书 

3.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信息汇总表 

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代码表 

5．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选题目录（2019） 

6．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2019） 
 


